材料学院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项目工作要求
（2019年修订）

项目申报要求

1、每位指导教师每年只能指导一个项目。同时指导的项目数不得超过2项（含在研项目）。创新训练项目限1名指导教师，创业训练项目除聘请1名本校指导教师外，还可再聘请1名校外企业导师。

    2、参加项目的学生须学有余力，每个学生只能同时参加一个项目（含在研项目）。每个项目的主持人限1人，在申报学期的前一学期必修及专业选修课无不及格现象。项目执行时间1年（国家级1-2年），项目主持人在校时间不能少于项目执行时间。

    3、创新训练项目须以团队进行申报，项目人数2-5人；创业训练项目须以团队进行申报，项目人数3-5人。以团队形式进行申报时，在三年级学生主持的项目中，项目组成员必须有比主持人年级低一级或两级的学生参加。

项目评审要求

1、项目评审以答辩的形式，综合考虑主持人学积分和答辩成绩，最终成绩=学积分*40%+答辩成绩*60%，从高到低排序后确定申报级别。

2、指导教师在指导学生申报项目过程中，对于项目选题、名称、研究方案、预期成果及经费预算进行把关。

3、项目申请书和任务书中，成果提交方式不得出现模棱两可的书面表达。

项目结题要求

1、国家级和北京市级项目结题时，必须发表论文（见刊或有录用函），校级项目对论文发表不做要求。

2、以发表论文为成果的项目，不论级别，项目组学生必须是第一作者，指导教师只能是责任作者或通讯作者（即不能是第一作者）。所发表论文不能为综述性论文。

各级项目的成果必须第一标注项目来源。国家级应标注：北京林业大学“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”（项目编号：******）；北京市级应标注：北京林业大学“北京市大学生科学研究与创业行动计划”（项目编号：******）；校级应标注：“北京林业大学大学生科研训练计划”（项目编号：******）。国家级项目英文标注方式请参考：http://dc.bjfu.edu.cn/zcwj/184322.htm，其它级别标注方式暂时没有官方的英文翻译。

    3、以申请专利、软件著作权为成果的项目，不论级别，项目组成员为除导师外的第一完成人，主要完成单位为北京林业大学。

4、以成立公司为项目成果的项目，项目组成员为公司法人。

5、项目结题时所获成果未达到任务书要求的项目须办理延期，延期时间最多为一年。

6、项目结题答辩时若所获成果未达到任务书要求，结题结论为不合格，取消指导教师下一年的指导资格。

7、学生综评加分时，项目申报成功按总分0.2倍加分；结题答辩，成绩为合格按总分0.4倍加分，成绩为良好按总分0.6倍加分，成绩为优秀按总分0.8倍加分，成绩为不合格或结题未通过不再加分（国家级总分25，北京市级总分22，校级总分18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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